


附件3：
	扬州大学公务接待清单

	来访时间
	　

	来访单位
	　

	来访
人员名单
	　

	接待单位
（部门）
	美术与设计学院

	接待安排
	时 间
	地 点
	餐 标
	陪同人员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
	　
	　
	　
	　

	审批人
	             
	
	经办人

	备注：1、须附“扬州大学公务接待审批表”
	
	

	      2、接待餐标：工作餐标准按不超过50元/人，一般性公务宴请标准不超过100元/人，重要公务宴请标准不超过150元/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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